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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科创中心二层会议室 8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491,246,1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10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 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推举董事赵威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1 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董事冯念一先生、陈怀洲先生、

王葳女士，独立董事谢冀川先生、陈琪先生、张奇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黎毓珊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82,121,180 99.3881 9,124,943 0.611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无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韩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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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总结
及文件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 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
记托管事宜。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已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CC44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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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 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388,213,8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65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

事长兼总裁李寒穷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
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先生和董事邵洪峰先生因工作原因

无法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董事会秘书冯隽出席本次会议；副总裁胡纲高、财务总监杨和建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86,257,709 99.9180 1,956,164 0.082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86,197,709 99.9155 1,956,164 0.0819 60,000 0.0026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48,183,862 98.3238 40,029,911 1.6761 100 0.0001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2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林群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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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及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为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82 亿元
（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并负责办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事宜，具体现金管理事
宜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述
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存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17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2-010）。

为保障公司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持续在董事会授权有效期内， 实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合
规性及利息回报最大化，公司在前述授权到期前及时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授权进行了续期。公
司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同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
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负责安排办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事宜。 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
存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3-005）。

本年度前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2023-001、2023-015）。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1 月 12 日，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吉林银

行”）购买了 7 天通知存款 11,000 万元；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以下简
称“光大银行”） 购买了 7 天通知存款 2,000 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 .com.cn）《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2023-001）。

近日，前述公司在吉林银行、光大银行购买的 7 天通知存款均已支取完毕，现将存款期间
具体支取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银行 产品类别 起息日 结息日 年利率 支取额（元） 利息（元）

1 吉林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20230112 20230315 2% 4,000,000 13,777.78

2 吉林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20230112 20230626 2% 100,000,000 916,666.67

3 吉林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20230112 20231213 2% 3,000,000 55,833.33

4 吉林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20230112 20231220 2% 3,000,000 57,000.00
小计 110,000,000 1,043,277.78

5 光大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20230113 20231222 2% 20,000,000 376,666.67
合计 130,000,000 1,419,944.45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该项投资存在受市场波动影响导致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以
及因发行主体原因导致本金受损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
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
易，不得与非正规机构进行交易。 交易必须以公司的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
户进行操作投资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2、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优质合作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
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等。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
金管理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
资风险。

5、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要
求，开展现金管理，并将加强对相关产品标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
控投资风险。

三、本次现金管理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
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通过对闲置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的现金管理产品， 均为吉林银行及光大银行产

品，截至本公告日，仍处于有效期的产品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起止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单位协定存款 2023.6.30-2024.6.29 1.61%

吉林银行 单位协定存款 2023.3.14-2024.3.13 1.90%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吉林银行 单位协定存款 2023.8.10-2024.8.9 1.90%

* 注：因协议到期时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授权使用期限尚在有效期，根据协议中
续期条款， 上表中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签署的单位协定存款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自动续期一年，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
起自动续期一年。上述协议条款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公告》（2022-037、2022-041）。

除前述现金管理产品外， 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其他产品均已
到期或赎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未超过公司
董事会审议的额度范围。

五、备查文件
公司在吉林银行、光大银行 7 天通知存款的历次支取凭证。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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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丰源”）通知，获悉汇丰源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补充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深圳市汇丰
源投资有限
公司

是 3,250,000 0.75 0.06 否 是 2023 年 12
月 21 日

2024 年 04
月 12 日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补 充 质
押

深圳市汇丰
源投资有限
公司

是 6,040,000 1.40 0.12 否 是 2023 年 12
月 21 日

2024 年 04
月 11 日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补 充 质
押

合计 9,290,000 2.15 0.18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后
质押股份 数
量（股）

占其 所
持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 标
记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深圳市汇丰
源投资有限
公司

432,840,263 8.43 52,950,000 62,240,000 14.38 1.21 0 0 0 0

丰城市鑫源
兴新材料有
限公司

9,267,106 0.18 0 0 0 0 0 0 0 0

许开华 6,805,380 0.13 0 0 0 0 0 0 5,104,035 75
王敏 13,383,555 0.26 0 0 0 0 0 0 10,037,666 75
合计 462,296,304 9.00 52,950,000 62,240,000 13.46 1.21 0 0 15,141,701 3.78

注：上表中许开华先生和王敏女士“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的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
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汇丰源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上述质押行为不
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及解除质押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委托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 � � � 证券简称：*ST 柏龙 公告编号：2023-083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
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十八个交易日低于 1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若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 1 元 / 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
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
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

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 / 股，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八个交易日低于 1 元 / 股， 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 / 股，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2023 年 12 月 13 日、2023 年 12 月 14 日、2023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8 日、2023 年 12 月 19 日、2023 年 12 月 20 日、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九次终止上
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 2022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前期违规将 4.7 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 9.8.1 条的规定，该事项触发了“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已将公司银行理财产品全部划扣，公司已完全履行了担保责
任， 该事项影响已消除， 公司因该事项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
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的规定的情形已消除。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相应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3、公司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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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投资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情况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2019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
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9 亿元投资入伙深圳市融泰中和六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泰六号”），为融泰六号的有限合伙人，占融泰六号
认缴出资金额总额比例为 47.02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79）。

2019 年 12 月，融泰中和六号通过投资持有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光信
息”）的股份 35,484,00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96）。

2022 年 8 月， 海光信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所持基金

参股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2023 年 11 月，公司收到融泰六号基金收益分配告知函，融泰六号首次对部分股权投资项

目退出所得本金和产生的收益进行了分配， 公司收到融泰六号退出投资项目的本金及收益合
计人民币 438,278,435.8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在披露了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获得投资收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0）。

二、本次获得投资收益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融泰六号基金收益分配告知函，融泰六号对部分股权投资项目退出所得本

金和产生的收益进行了分配， 本次公司收到的本金和收益为 145,812,926.50 元， 其中本金为
22,871,030.63 元，收益为 122,941,895.87 元。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投资收益款项为公司对融泰六号项目投资退出的部分本金和收益， 公司对融

泰六号的投资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列报， 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司本次处置投资产生的利得将直接计入留存收益，并转出之前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对当期利润不构成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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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在深圳市光明区光侨大道 3402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8 名，实际参加董事 8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逐项审议，书面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持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的
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修订并制定了部分治理制度。 全体董事对本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
行了逐项审议并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修订后的相关治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更好地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的修订情况，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补选林海晖先生和王艳梅女士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
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汪新民（主任委员）、杨新发、李莉刚、林海晖、
王艳梅。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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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202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向

汪东颖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170 号）核准，纳思
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新增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
吕如松、珠海横琴金桥、严伟、珠海奔图和业、北京君联晟源、孔德珠、汪栋杰、余一丁、珠海奔
图丰业、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严亚春、珠海永盈、陈力、蔡守平、陈凌、况勇、马丽（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660,000.00 万元。 本次交易公司合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171,136,112 股，发行价格 29.31 元 /
股，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发行费用（含税）1,443.26� 万元。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公司向交易对象发行的股份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核准，已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上市手续，股份发行完毕。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公司获准向 18 个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5,714,730 股，每股发行价为 32.11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500,000.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在扣除承销费用（含税）人民
币 2,400.00 万元后将人民币 497,600.00 万元全部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2,400.00 万元后， 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497,600.00 万
元（其中包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 2,919.53 万元）。其中人民币 83,600.00 万元用
于高性能高安全性系列激光打印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人民币 25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及偿还借款，人民币 164,000.00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
用及相关税费。 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珠
海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珠海分行”）以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珠海吉大支行”）的专用账户。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M10120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
理。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分别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集中存放“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中介机构
费用及相关税费”的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和协议约定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募集资金项目用途 账号状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15132227830041 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支
付中介机构费用 本次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
行 2002020629100363917 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支

付中介机构费用 本次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8110901013301352464 高性能高安 全性系列 激光打印机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存续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8110901012401359655 高性能高安 全性系列 激光打印机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存续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和“支付收购
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相关费用已全部支付完毕，已符合结项条件，
同意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
公司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2,982.32 万元（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
扣减手续费净额等，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进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为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注销。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及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都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银行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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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珠海横琴新区华金街 58 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 33A 层公司会议室

1。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 9:15—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

公司副董事长谢浩先生主持。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169,924,354 股， 占公司总股数的

49.2951%（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 388,029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0.1126%），
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3 人，代表股份数 169,536,325 股，占公司总
股数的 49.1825%。

（2） 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 4 人，代表股份数 388,029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0.112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20,8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

对 3,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4,5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9％；反对 3,5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90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20,8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

对 3,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4,5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9％；反对 3,5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90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晶、肖子琳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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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宏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3 名，代表股份数 143,426,652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6.36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名，代表股份数 138,630,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5.15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 名，代表股份数 4,795,91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161%。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0 名，代表股份数 4,615,91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70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0 名， 代表股份数 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0 名， 代表股份数 4,615,9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05%。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401,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反对 2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90,9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84%；反对 2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1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二）《南天信息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3 年）》；
表决情况：同意 143,401,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反对 2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90,9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84%；反对 2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1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99,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08%；反对 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9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88,4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42%；反对 2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5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南天信息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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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发出通知，（详见 2023 年 12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5:00 在公司第
五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军辉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8 人，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277,136,778 股，占公司总股本 816,794,335 股的 33.929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共 9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65,644,44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522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1,492,336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407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议案表 决情况如

下：

1、通过了《关于拟聘任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75,851,8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4％； 反对

1,284,8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36％；弃权 0 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 31,120,9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50％；反对 1,284,89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50％；弃权 0 股。

2、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75,736,4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47％； 反对

1,400,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53％；弃权 0 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 31,005,5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789％；反对 1,400,29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211％；弃权 0 股。

3、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75,736,4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47％； 反对

1,400,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53％；弃权 0 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同意 31,005,5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789％；反对 1,400,29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211％；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金高峰、张子琳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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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2023 年 12 月 8 日、2023 年 12 月 12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 9:15 至 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 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2 日 9:15-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5,574,744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24.6567%，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341,562,14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4.370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4,012,59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63%。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2,897,342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7.3417%。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 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8,884,744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7.0554%；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012,59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63%。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项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为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4,602,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7186%；反对股份 9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2813%；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 101,924,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548%； 反对股份 972,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9448%；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4,602,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7186%；反对股份 9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2813%；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4,602,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7186%；反对股份 972,2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2813%；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 101,924,742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548%； 反对股份 972,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9448%；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4,844,2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7886%；反对股份 73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2113%；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1,595,9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8.8486%；反对股份 3,978,3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1512%；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1,595,9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8.8486%；反对股份 3,978,3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1512%；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1,595,9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8.8486%；反对股份 3,978,3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1512%；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份 344,844,2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7886%；反对股份 73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2113%；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0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 102,166,842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2901%； 反对股份 730,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7095%；弃权股份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4%。

本次审议的议案（四）、（六）、（七）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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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由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第十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职
工代表审议，选举周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周珺将与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中职工
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简历
周珺，女，中国国籍，1976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综合管理部经理、总经办主任，公司培训副总监、工会副主席，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工会
主席。

周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及第
3.2.2 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